	屏東縣 100 學年度第    學期　學校課程計畫審查表
學校编號：                視導區          國中(小)

	項次
	審查指標
	審查重點
	學校自我審查
	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委員複審意見
	學校說明

	
	
	
	符合
	不符
	說明
	
	

	1.學校背景分析、教育目標及願景
	1-1 學校基本資料
	
	
	
	
	
	

	
	1-2 能確實進行學校背景分析（如：學校、教師、學生、家長、社區及教育政策等種種因素之分析）
	SWOTs分析表
	
	
	
	
	

	
	1-3 教育目標及願景之訂立具適切性及可行性
	以課程架構圖呈現或用文字說明
	
	
	
	
	

	2.學校課程計畫審議
	2-1 依規定成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
	課發會組織架構及成員名單
	
	
	
	
	

	
	2-2 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決通過並有會議記錄
	會議紀錄
	
	
	
	
	

	3.節數分配
	3-1 學校作息時間表
	
	
	
	
	
	

	
	3-2 各學習領域節數及彈性學習節數合乎課程綱要之規定
	年級週節數分配表
	
	
	
	
	

	4.教科書選用
	4-1 依規定組成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
	成員名單
	
	
	
	
	

	
	4-2 依規定選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，並列出版本。
	會議紀錄、版本清冊
	
	
	
	
	

	5.課程計畫
	5-1 審定版領域課程
	列出教學進度
	
	
	
	
	

	
	5-2 非審定版課程

（含領域自編、彈性、本位、補救課程等）
	列出進度及計畫
	
	
	
	
	

	
	5-3 七大議題融入學習領域（呈現在課程進度或計畫中）。
	標示性別平等議題
	
	
	
	
	

	
	· 
	標示環境議題
	
	
	
	
	

	
	· 
	標示資訊議題
	
	
	
	
	

	
	· 
	標示家政議題
	
	
	
	
	

	
	· 
	標示人權議題
	
	
	
	
	

	
	· 
	標示生涯發展議題
	
	
	
	
	

	
	· 
	標示海洋議題
(100學年度實施)
	
	
	
	
	

	6.法令配合事項
	6-1 家庭暴力防治課程（每學年應有4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，但得於總時數不變下，彈性安排於各學年實施）。
	各校自行以統整表方式呈現
	
	
	
	
	

	
	6-2 性侵害犯罪防治課程（每學年應至少有4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）。
	各校自行以統整表方式呈現
	
	
	
	
	

	
	6-3 家庭教育課程（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）。
	各校自行以統整表方式呈現
	
	
	
	
	

	
	6-4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（除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，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）。
	各校自行以統整表方式呈現
	
	
	
	
	

	
	6-5 環境教育融入課程（每學年應進行融入式環境教育教學至少4小時）。
	各校自行以統整表方式呈現
	
	
	
	
	

	7.課程評鑑
	7-1 學校訂有課程評鑑實施計畫
	說明學校具體作法
	
	
	
	
	


複審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